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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家專家專業訓練(National Experts in Professional Training, 

NEPTs)」為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下稱歐盟執委

會)主辦之訓練計畫，提供歐盟會員國及歐洲自由貿易聯盟成員國(挪威、

冰島、瑞士及列支敦斯登)，派員至歐盟相關總署，進行為期最長6個

月的短期交流見習訓練，藉由各國政府派員至歐盟相關總署短期見習

工作，促使參訓官員瞭解歐盟執委會之政策及運作方式，獲取實務工

作經驗，同時運用自身專業知識及工作經驗，與見習單位交流。我國

在「臺歐盟雙邊諮商會議」架構下，洽獲歐方同意接受我每年至多派

員4名在職官員至歐盟執委會，進行最長3個月之實習訓練，為少數獲

得參訓名額之非歐盟會員國。自2006年起迄已派有20人參與該項訓練

計畫，分別屬我經濟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文化部、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家發展委員會及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國家發展委員會105年度薦送人員職黃專員毓芬，係獲錄取赴歐盟執委

會下轄之就業與社會融合與保障總署 (DG Employment, Social 

Protection and Inclusion，下稱就業總署)參訓。 

職係分配至就業總署所屬技能司(EMPL E. Skill)轄下第三處(Unit 

3,下稱E3)主管職能訓練、技術生與成人學習 (VET, Apprenticeships 

and Adult learning) 進行見習訓練，主要參與工作為第一屆歐洲技職

周前置作業與現場活動並定期參與E.3業務會議。 

有幸成為首位獲得就業總署同意前往實習的我國官員，除感謝駐

歐盟代表處同仁，長期與執委會各總署官員建立友好關係外，也感謝

勞動部林常務次長三貴，特別聯繫其歐盟友人E.3副處長Mr.Joao 

SANTOS，於職受訓期間得接受其特別指導，使職相較於其他部會實

習的同事們，有較多參與實際工作的機會；赴布魯塞爾期間，特別感

謝駐歐盟代表處長官同仁的悉心照顧，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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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專家訓練內容與申請作業說明 

    「國家專家專業訓練 (National Experts in Professional 

Training, 下稱 NEPT 訓練 ) 」為歐盟執行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下稱歐盟執委會)主辦之訓練計畫，提供歐盟會員國

及歐洲自由貿易聯盟成員國(挪威、冰島、瑞士及列支敦斯登)，派

員至歐盟相關總署，進行為期最長6個月的短期交流見習訓練，藉

由各國政府派員至歐盟相關總署進行短期見習工作，促使參訓官員

瞭解歐盟執委會之政策及運作方式，獲取實務工作經驗，同時運用

自身專業知識及工作經驗，與見習單位交流。NEPT訓練之法源依

據為歐盟執委會2008年11月12日第C(2008)6866號最終決議

(Commission Decision)，及2010年1月29日C(2010)544號最終決

議文(Commission Decision)修正條文辦理。參訓官員的任務、權

利義務、專業經驗、語言能力、社會安全保障、工時及差假等工作

條件，適用第C(2008)6866號最終決議有關「國家派遣專家

(Seconded National Experts, SNEs)」之規定。 

    我國在「臺歐盟雙邊諮商會議」架構下，洽獲歐方同意接受我

每年至多派員4名在職官員至歐盟執委會，進行最長3個月之實習訓

練，為少數獲得參訓名額之非歐盟會員國。第三國(含我國)官員參

訓期間為3個月，受訓期間仍由原服務單位支付參訓人員薪資，並

自行決定是否提供住宿及生活費等補助費用，參訓期間除因工作任

務需要，歐盟執委會不提供任何補助，亦不代為安排住宿，一切生

活所需由參訓者自理，惟參訓者所在機關需簽署同意調訓，以及保

證訓練結束後可回歸原機關任職之聲明。 

    歐盟執委會每年辦理兩梯次見習訓練申請，實習起始時間分別

為當年3月與10月，每梯次可選擇於當月1號或15號開始實習。因

我國需透過駐歐盟兼比利時辦事處協助提交申請文件，且歐盟執委

會人力資源總署對非會員國參訓人員送件截止日，訂在計畫開始前

6個月，故一般而言，國內辦理申請作業分別於前一年度的9月與當

年2月展開，方能於歐盟執委會設定的遞件截止日前，將我國申請

參訓人員名單，提交歐盟執委會。有意參加NEPT訓練的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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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依據歐盟所定申請表件提供個人簡歷、語言能力證明與希望列為

參訓前三志願的總署名單與說明。鑒於每梯次全歐及第三國申請至

歐盟執委會見習人員眾多(每梯次約有數百人次)，提供具有說服力

的個人簡歷並逐一表達列為前三志願總署的見習動機，是成功從眾

多候選名單中脫穎而出的必要條件。惟在選擇參訓前三志願總署時，

須注意我國為非歐盟成員國，故無法參與內政 (Migration and 

Home Affairs)、司法(Justice and Consumers)及鄰邦暨擴大談判

(Neighborhood and enlargement Negotiations)等三總署。歐盟執

委會人力資源暨安全總署收到我國代表處提交的參訓人員名單後，

會先轉給參訓人員填列的前三志願單位進行第一輪媒合，如未獲前

三志願單位核錄，人力資源暨安全總署會將申請書再送交給其他有

意願接納專家訓練申請的單位進行第二輪媒合。以105年度申請為

例，我國共有4名官員申請參訓並獲核錄，但其中一人第一輪媒合

未獲核錄，雖於第二輪獲得其他總署的核錄，願意提供見習訓練的

機會，但因業務屬性與原單位業務內容相距甚遠，故最終未派員，

甚為可惜。 

    近年來歐盟執委會面臨歐盟各成員國對於行政改革與撙節的

要求，已經連續5年縮減人員，2017年也將再進行人員縮減10%的

目標。以本次參訓的就業總署為例，5年間E.3部門負責成人教育工

作的工作人員，已從20人減為3人(其中1人為波蘭籍借調官員，任

期3年)，人員精簡程度甚大，故每年上下兩季的NEPT訓練人員，

在某種程度上，逐漸被視為暫時性的補充人力，而非見習者，故多

半會交付實際業務工作，爰對參訓人員的語言能力要求漸高，工作

能力的篩選也越嚴格，參訓期間的督導人員本身亦多事務纏身，實

際上負責指派工作，並無多餘時間進行工作指導，並預設參訓人員

對於歐盟運作方式、參訓部門具體業務都已有相當認識，多半不會

另作介紹。因此，建議參訓人員應於確定核錄後至參訓前的預備期

間，先以電子郵件詢問可能的工作內容，俾利預作準備，並訓練自

身具備獨立工作與自主學習的能力，方能勝任愉快。 

     本次係參加105年第二梯次訓練，訓練期間自105年10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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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106年1月15日止，開訓當天由歐盟執委會人力資源暨安全

總署舉辦開訓說明會，對參與本梯次的參訓人員，就工作規範、基

本權益及工作要求進行簡要說明後，參訓人員便自行前往見習單位

報到並展開訓練。如上所述，因各單位工作人力均顯不足，故本人

於參訓當日即被要求參與工作小組會議，並分派任務，完全無過渡

期，可見人力精簡政策對各單位的業務推動也產生極大的壓力。 

    然歐盟執委會的管理機制與職場文化與我國不同，採彈性工時

制度，員工可依據自身與家庭的需要，自行調整工作時間，每週基

本工時40小時，工作時數逐月累積，如果當月工作時數超過或不足

基本工時，則次月可減少或是補足工作時數。每日核心工作時間為

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每星期三及星期五下午調整為3時至

4點。然因應改革的要求，幾年前即要求員工必須上網填報每日工

作時間，並送所屬長官核定，但見習人員不適用彈性工時，仍須遵

守每週基本工時40小時與每日核心工時之規定，但不須打卡，上下

班規定仍較國內彈性。  

    本次見習期間布魯塞爾因應105年3月恐攻事件影響，仍維持

第三級黃色警戒(最高為第四級紅色警戒)，各級機關針對維安多有

更嚴格保安工作，為使短期受訓人員了解當前的維安工作與需配合

的事項，例如外出時不主動提及在歐盟工作，以及不外流辦公室內

部照片等要求，以避免成為攻擊目標，本次我國受訓人員皆有單獨

一對一的security debrief，惟此安排似乎只針對第三國受訓人員，

似為恐攻之後新增的安全查核作業。 

貳、歐洲聯盟簡介 

    國人對於歐洲聯盟的運作方式較為陌生，擬先簡單介紹歐洲聯

盟演變與組成結構，續說明實習機構的主要業務職掌。 

一、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歐盟的創始可追溯至1950年5月9日，法國外長舒曼

(Robert SCHUMAN)發表聲明，建議法德兩國建立煤鋼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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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1951年4月，德、法、義、荷、比、盧六國簽署「歐洲

煤鋼共同體條約」；1957年3月創始6國簽署「羅馬條約」，成立

「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atom）」，

因此，羅馬條約被視為現在歐盟的起源；1986年2月簽署「單

一歐洲法條約」；1992年2月簽署馬斯垂克條約，將歐洲共同體

改名為「歐洲聯盟」；1997年10月簽署「阿姆斯特丹條約」；2001

年2月簽署「尼斯條約」。 2007年12月簽署「里斯本條約」，

2009年12月1日生效，賦予歐盟單一國際法人資格，可對外簽

署國際條約並加入國際組織。目前歐盟的運作方式即是依照

「里斯本條約」。 

    歐盟整合成就顯著，現擁有27個成員國(英國已於2017年3

月30日正式遞交脫歐申請)，正式官方語言有24種，經濟上逐

步完成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單一市場、貨幣聯盟等工作，

並於2002年完成貨幣整合（歐元）。經濟上為世界上第二大經

濟實體（其中德國、法國、義大利為八大工業國成員，英國脫

歐後，美國已取代歐盟成為第一大經濟體），而政治上歐盟版

圖也不斷擴大，積極發展共同外交、安全及防衛政策，並尋求

提昇歐盟在國際事務中之地位與影響力，目前所有成員國均為

民主國家，在軍事方面絕大多數歐盟成員國為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成員。各項條約簽訂時間與歐盟的演變可參考下圖(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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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的官方貨幣為歐元，目前已經由27個成員國中的19

個採納為流通貨幣；另「申根條約」取消部分成員國之間的邊

境管制，目前已有22個歐盟成員國和3個非成員國實施。 

    歐洲聯盟主要機構，分別說明如下: 

(一)歐盟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決策機構，負責制定大

政方針，通常每半年舉行兩次例會，現任主席為波蘭籍

Donald TUSK（2014年12月就任），任期2年半，得連選

連任1次(2017年3月已順利連任)。 

(二)部長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負責日常

決策，與歐洲議會共享立法權，除外長理事會外，其餘部

長理事會實行主席國輪任制，任期半年，2016年上、下半

年輪值主席國分別為荷蘭及斯洛伐克。2017年上半年為馬

爾他，下半年為英國，但英國已宣布放棄接任輪值理事國，

將改由比利時接任。 

(三)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負責監督會員

國對條約及法令之執行，向歐盟理事會、部長理事會和歐

洲議會提出報告和立法動議，處理歐盟日常事務，負責歐

盟對外經貿談判、發展及援外等。歐盟執委會於「里斯本

條約」生效後由會員國各推舉1名執委，目前共有執委28

名，其中主席1人，副主席 7人，現任主席為盧森堡籍

Jean-Claude Juncker（2014年11月就任）。因本次見習單

位係屬歐盟執委會轄下的就業總署，將於下節另詳述歐盟

執委會的組成與功能。 

(四)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議員任期5年，現第8

屆議會於2014年5月選出751位議員，援例由歐盟28個會

員國依人口比例決定席次，目前以德國96席最多，馬爾他、

愛沙尼亞、賽普勒斯及盧森堡各6席最少。 歐洲議會設議

長1人、副議長14人及總務長5人，由議員互選產生，每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5%85%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3%E6%A0%B9%E6%9D%A1%E7%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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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改選一次。歐洲議會於2014年7月改選議長、副議長

及總務長，由 Martin SCHULZ（德國籍、社會黨團）當

選議長。議長、副議長及總務長組成執行局（Bureau），

負責議會組織、財政及行政事務；議長與各黨團主席組成

主席團會議（Conference of Presidents），決定立法議程

及重要決策；歐洲議會設有22個委員會(包括2個次級委員

會)。 歐洲議會議事運作係以黨團為主，各黨團對法案及

議題設定立場， 議員多依照黨團立場投票。目前共有8大

黨團，第一大黨團為人民黨團（EPP）215席，第二大黨

團為社會黨團 （S&D）190席，第三大黨團為保守黨團

（ECR）76席，其次為自由黨團（ALDE）70席、左派聯

盟（GUE/NGL）52席、綠黨黨團(Greens/EFA)50席、自

由暨民主歐洲黨團（EFDD）45席、歐洲民族與自由黨團

(ENF)38席及不結盟議員15席。在歐盟改革進程中，歐洲

議會權力不斷擴增，從最初僅具諮詢角色，至今已擁有實

際立法權、預算權及任命同意權。自「里斯本條約」生效

後，歐洲議會對歐盟80％法案已透過「共同決定程序」享

有與部長理事會同等立法權。 

(五)歐盟對外事務部（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為「里斯本條約」授權成立之新機構，將歐盟執

委會對外關係總署（DG RELEX）與理事會秘書處對外關

係總署之資源整併，人員亦由前揭兩單位併會員國外交人

員組成。「里斯本條約」另將歐盟執委會對外關係執委及

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合併成為「歐盟外交暨

安全政策高級代表（The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該職現

由義大利籍Federica MOGHERINI女士擔任（2014年11

月就任），對外代表歐盟與第三國或國際組織對話與談判，

對內協調會員國在外交及安全領域之共同立場，並派常任

主席主持有關外交、安全及政治領域之各級會議。歐盟另

成立「對外事務部(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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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在結合歐盟及會員國之外交資源，以期在全球議

題上發揮更大影響力。 

(六)歐盟尚有歐盟法院、歐盟審計院、歐盟經社委員會、歐盟

區域委員會以及歐洲中央銀行等機構或單位。此外，歐洲

原子能共同體也在歐洲共同體的管轄範圍之內，但在法律

上是獨立於歐盟的國際組織。 

二、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的組成與功能 

    歐盟執委會是歐盟下轄的一個超國家機關。在歐盟政治系

統中，歐盟執委會主要是承擔行政任務，相當於一個國家系統

裡的政府。目前除部分少數條約所列明的情況之外，歐盟執委

會是唯一在歐盟立法程序中擁有立法權的行政機關，同時也為

各會員國履行條約的督導機關，歐盟執委會在必要時，可在歐

洲法院對歐盟成員國提起訴訟。歐洲執委會的成員是「執委」

（Commissioner），係由各歐盟成員國政府提名，經歐洲議會

行使人事同意權後方得成為執委。歐盟執委會的辦公地點設在

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公務使用的語言是法語、德語與英語。

惟在英國脫歐後，目前有部分人士主張應剔除英語為官方語言，

改列其他國家語言，但評估此項主張應難通過。 

    簡言之，歐盟執委會即為歐盟之行政機構，負責執行歐盟

理事會、部長理事會及歐洲議會之決策。歐盟執委會下轄33個

政務總署(Directorates-General)、10個事務總署(Service)及中

央圖書館，員工總人數多達數萬人，各政務總署分別負責推動

不同領域之政策，事務總署則提供行政服務或內部稽核等特定

任務，規模較大之總署員工可達4千人，單一總署之年度預算

即可達約折合新臺幣百億元。總署之組織架構為下設司

(Directorate)，司層級之下則為處(Unit)。另歐盟除執委會外，

尚設有獨立機關(構)，該等機關(構)具有獨立之法律個體，成立

目的在於執行特別技術、科技或管理方面之任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E5%8E%9F%E5%AD%90%E8%83%BD%E5%85%B1%E5%90%8C%E9%A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E5%8E%9F%E5%AD%90%E8%83%BD%E5%85%B1%E5%90%8C%E9%AB%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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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執委會設有28個委員，其中1名擔任歐盟執委會主席

領導整個委員會，本屆歐盟執委會主席為前盧森堡首相容克

(Jean CLAUDE JUNCKER)，於2014年11月上任。非擔任主席

的委員也根據其職責領域被稱為某（比如就業）事務執委，目

前負責就業總署業務的執委為比利時籍的蒂珊 (Marianne 

THYSSEN)。自2003年2月「尼斯條約」開始生效後，歐盟各

成員國都能選派一名執委。委員會的成員之間互相平等，共同

制定政策。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之委員任期，皆為5年。 

參、參訓內容與心得 

一、參訓單位介紹 

本次獲選前往歐盟執委會就業總署(DG EMPL)技能司(DG 

E.Skill)轄下主管職能訓練、技術生與成人學習  (VET, 

Apprenticeships and Adult learning) 的第三處(Unit 3)進行3

個月的專業專家訓練，茲分別介紹其職掌如下： 

(一) 就業與社會融合與保障總署組織架構。 

就業總署負責業務範圍廣泛，總計約有1,000多名雇員，

下設有8個司，各有其職掌，分別分布在布魯塞爾與盧森堡辦

公；位在布魯塞爾的單位亦分散在3個不同辦公大樓。其組織

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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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業總署(DG EMPL)執掌與重點工作 

就業總署主要職責，係在提出歐盟區總體就業政策指導之

方向及架構，做為會員國間制訂國內政策的參考，並督促各會

員國落實就業政策步調一致，例如跨境就業制度與服務、技能

發展與職業訓練方案、處理社會融合議題與全球化勞動市場變

遷的挑戰等。近年來的主要重點工作包括: 

1. 落實「歐洲就業策略(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與

善用每年規模達90億歐元的「歐洲社會基金 (European 

Social Fund)」，以創造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 

2. 勞工的自由流動和社會保障計畫的協調，確保每個歐盟成員

國之人民，在任何歐盟國家工作和生活的權利，包括移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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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與醫療保健措施。 

3. 推動歐洲對抗貧窮與社會排除平台（European platform 

against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計畫，調適新的人口

和社會發展的變化，實現社會融合。 

4. 處理歐盟委員會載於「就業，社會事務和融合事務總署年度

管理計畫」的優先事項。 

(三) 技能司執掌與重點工作 

隨著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人們需要裝備並學習新的多元

技能，以因應日常生活、學習與工作等不同層面的需求。技能

司的工作在於尋找經濟與社會發展需求的正確技能，提供學習

的機會，並確保技能學習者的福祉，進一步對於歐洲社會的經

濟與生產力成長有所貢獻。這些對社會與經濟發展有幫助的技

能，包括基礎技能如識字、算數與數位能力、職業技術能力、

創業能力、可移轉性技能(如外語能力)。技能司近年來的主要

重點工作包括: 

1. 全面提升基礎技能(如識字、算數與數位能力)，尤其對於低

技術勞動者與移民。 

2. 廣泛提供職能訓練課程，協助高學歷失業者與低技術勞工取

得就業市場所需的技能。 

3. 處理產業界面臨缺乏技術人才的困境。 

4. 在全歐提倡職能教育的重要性，讓學歷取勝的教育制度重新

重視職業技能訓練的重要性。 

5. 使用歐洲基金(包括the European Social Fund, Erasmus+, 

the Youth Employment Initiative, EGF, Horizon2020, EaSI, 

EFSI, COSME)支持各會員國發展各自的國家技能發展策

略並發展各項落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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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3處(Unit E3, Vocational training, Apprenticeships and 

Adult learning)主要業務職掌 

1. 依據哥本哈根路徑(Copenhagen process)及成人教育議程

(Adult learning agenda)，發展歐洲技能議程 (European 

Skills agenda) 和歐洲技職教育策略架構 (European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 管理與推動歐洲技術見習生聯盟(European Alliance for 

Apprenticeships,EAfA)，以提升技術見習生學習品質、機會

與吸引力，並透過產學合作機會，提升教育與訓練機構的技

職訓練水準。 

3. 管理歐盟外圍組織Europe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Training(Cedefop)。 

4. 提供歐盟會員體發展國內職能與訓練制度的政策建議，並加

強與國際組織的合作關係。 

5. 管理並分配Erasmus+使用在推展技職教育方面的經費。 

二、實習內容 

就業總署於通知核錄時，即告知實習的主要內容包括:研究與蒐

集歐盟境內職業與技能訓練及成人教育的背景資料、協助歐盟官員

辦理初級職業教育訓練與職場實習方案、協助辦理2016年歐洲技

職周活動、協助發展歐洲學徒制評鑑機制等工作。 

實際於就業總署報到後，E.3交付的工作與通知核錄時所提供

的方向相去不遠，但也配合見習人員的能力與專長調整。3個月見

習期間，除參與例行的E.3工作會議(共4次)、一般性業務討論會議

以及業務相關研討會外，主要參與學習的業務項目為： (一 ) 

「Quality Framework for Apprenticeships」，檢閱基礎研究報告

「 Programme KA3: Support for Policy Reform – National 

Authorities for Apprenticeships」共8個歐盟會員體進行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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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羅馬尼亞、斯洛伐克、丹麥、拉脫維亞、希臘、阿爾巴尼

亞、義大利、匈牙利與比利時，並提出研析意見。 (二) 「work-based 

learning programand and Apprenticeships」，工作內容為出席

「2016 European Education, Training And Youth Forum」，並於會

後 提 交 Work-based learning and Business-Education 

Partnerships Workshop工作坊會議紀錄及閉幕式貴賓致詞摘要。 

(三) 「European Vocational and Skills Week」籌備工作，工作內

容包括:1.協助閉幕式出席貴賓歡迎晚宴邀請作業。2.會議期間協助

現場互動式推特系統管理與摘錄重要訊息。3.會後提交開幕式與一

場工作坊的會議紀實。 

    因我國參訓人員只有3個月的受訓期，因此E3提供的實習業務，

著重短期能有所學習與貢獻的工作內容，僅將有具體實習成果的業

務項目羅列如下表： 

業務項目 實習內容 成果 

Quality 

Framework for 

Apprenticeships 

檢閱基礎研究報

告「Programme 

KA3: Support for 

Policy Reform – 

National 

Authorities for 

Apprenticeships」

共8個歐盟會員體

進行的研究報告。 

本案因教育總署的共同研商

會議延期，故於返國前未能有

具體成果，僅提供個人初步研

析意見。 

 

 

 

 

 



15 
 

work-based 

learning 

program and 

Apprenticeships 

出席「2016 

European 

Education, 

Training 

And Youth 

Forum」，並於會

後提交

Work-based 

learning and 

Business-Educati

on Partnerships 

Workshop 工作坊

會議紀錄及閉幕

式貴賓致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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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Vocational and 

Skills Week 

 
(活動官網:  

http://ec.europa
.eu/social/main.j
sp?langId=en&c
atId=1261) 

1.協助閉幕式出

席貴賓歡迎晚

宴邀請作業。 

2.會議期間協助

現場互動式推

特系統管理與

摘錄重要訊息。 

3.會後提交開幕

式與一場工作

坊的會議紀實。 

1.成功確認 40 位貴賓全數出

席晚宴，並獲 E3 處長口頭

致謝。 

2.參與現場活動支援，體驗新

互動科技技術。 

3.2 份會議紀錄，蒙 E3 長官

認同採認，可於就業總署歐

洲技職周活動官網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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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習心得 

前往歐盟實習之前，對於歐盟內部長期進行的人事精簡與行政

革新，已有所聞，於在105年10月中旬向E.3報到時，因為正逢推展

中的歐洲技職周活動(European Vocational and Skills Week)，E.3

同事多處於高度緊張工作週期。職的實習指導E.3葡萄牙籍副處長

Mr. Jõao SANTOS是歐洲技職週活動的主要主管，因此，職的實習

任務即是分配到歐洲技職週活動籌備工作小組，該工作小組包括德

國籍組長Mr.Norbert SCHOEBEL、計畫協調主持人英國籍

Ms.Susan BIRD 、負責形象大使聯繫的瑞典籍 Ms.Pirkko 

PYÖ RÄ LÄ、負責媒體公關的挪威籍Mr.Sigve BJORSTAD、負責產

業與中小企業技術生實習合作的德國籍Ms.Helen HOFFMANN、負

責職業學校聯繫的比利時籍Ms.Ann VANDEN BULCKE、負責成人

教育工作坊的英國籍 Mr.Paul HOLDSWORTH 、愛爾蘭籍

Ms.Martina NI CHEALLAIGH、波蘭籍Ms.Anna NIKOWSKA及行

政助理德國籍的Mr.Otto SCHOETZ，11個人外加一個實習生的工

作小組，在短時間內吸引全歐約970個相關活動登錄，策動70萬人

參與，單單在布魯塞爾就有900人參與，使職有幸經歷3個月高工作

密度與多國文化的歐盟實習洗禮。 

在一個多國籍組成的工作小組，面臨籌備時間緊迫且工作量大

的高壓工作環境，更能看出歐洲人特有的彈性與協調性，因職被交

辦的工作是邀請參與閉幕式的貴賓與講者出席前一晚的工作晚宴，

以及寄送邀請函並確認貴賓是否出席，過程中與同事就出席人員、

是社交晚宴還是工作說明會議、蒐集出席貴賓的連絡資訊、定期回

報出席情形等，雖非困難的工作，但對於英語也非官方工作語言的

職而言，實為一彌足珍貴的實戰訓練；也因被賦予在歐洲技職周活

動中有一項清楚的任務，讓職能加入工作小組的電郵群組，從閱讀

同事們與其他業務對口的電郵往返，也多一個學習公務溝通英文信

件撰擬的機會。 

歐洲技職週成功地成為就業總署當年的亮點，令職相當的與有

榮焉。茲附上歐洲技職周成果與工作小組合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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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期間另一個重要的工作是協助會議紀錄，包括E.3主辦的

工作坊與歐洲技職周期間的相關活動，在撰寫活動會議紀錄的過程

中，屢屢被同事要求提供「重點摘要」，而非「現場紀要」，其間的

差別在於是否能夠從參與工作坊的討論中，獲得真正的學習，而非

只是單純的場記人員，也因為同事給予的這項額外訓練，讓職感受

到明顯的文化差異，因在我國官方的要求中，多半是要求「忠實的

呈現會議過程」，如何跳脫原來的公務訓練模式，啟動獨立思考與

反芻各方意見的過程，是另一個寶貴的實習經驗。 

四、生活實用資訊 

    我國官員參與 NEPT 訓練可能核錄的受訓機構所在國，包括愛爾

蘭、盧森堡與比利時，端視申請參訓總署所在地而定，因此次參訓地

點為比利時，故以下資訊均以比利時布魯塞爾地區為例。 

(一) 簽證與居留登記 

1.簽證：我國官員參與 NEPT 訓練期限為 3 個月，依規定需要辦

理居留簽證，以比利時為例，從 2015 年 3 月 2 日起，國人辦

理比利時長期簽證時，須在遞交簽證申請之前，先繳交簽證管

理費，根據 2016 年洽詢比利時駐臺辦事處所得到的回覆，我

國官員赴比利時參加 NEPT 訓練，亦須依規定繳交此項規費，

2016 年比利時駐臺辦事處公告之簽證管理費金額為 215 歐

元。 

2.居留登記：因我國赴歐盟實習，視同在歐盟執委會短期工作，

爰歐盟人力資源發展總署人員，於開訓當日的說明會上(參訓

人員務必出席)，將提供參訓人員的在職證明，並說明辦理居

留登記的相關資訊，包括地點、應出示文件與應完成登記的期

程，續依規定完成登記即可。惟參訓結束前，除須繳還工作識

別證外，亦須前往相關機關辦理居留證註銷作業，比利時行政

機關效率不如我國，須預留足夠時間處理相關事務。 

(二)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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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魯塞爾市區交通系統:布魯塞爾的大眾運輸系統現代化且規

劃良好，其中包括捷運、輕軌電車和公車網絡。市內之地鐵、

電車及公車巴士均由 STIB/SNCB 公司聯營，網路互相銜接，

車票亦通用，車票種類有單程票、5 次票、10 次票、單日票與

月票等多種，除單日票與月票在單日/單月內不限使用次數外，

其他均是 1 小時內不限搭乘次數。STIB/SNCB 系統包含電車

trams、地鐵 métro、公車 bus，若住在布魯塞爾，使用此系統

的頻率相當高，因此建議買一張 mobib 卡。惟比利時最大的公

車/輕軌/捷運系統，為主要在荷語區營運的 De Lijn 公司，其營

運路線亦涵蓋布魯塞爾市北區，票價較 STIB 系統便宜，以購

買 10 次票為例，De Lijn 單程價格為 1.2 歐元，STIB 系統為

1.4 歐元。 

2.鐵路: 比利時國家鐵路公司（NMBS 或 SNCB），是比利時的國

營鐵路運營商，總部設於布魯塞爾。除大力士高速列車(Thalys)

及 ICE 列車外，比利時國鐵的長途及短途運輸車票無須分開購

買。此外還有些特殊旅遊的日票或週末票提供 40%-60%的優

惠折扣，例如在列日/亞琛/馬斯垂克三角區內有效的「歐洲區

票（EUREGIO-Ticket）」。另一種特殊的車票是鐵路通票，乘

客可以一張票進行 10 次的旅行（需要註明出發地及目的地、

日期及星期），其中二等車廂的價格為 76 歐元，一等車廂的價

格為 117 歐元。通票在始發站和終到站間的任意一點都有效，

邊境站除外，通票的有效期為自購買之日起的 1 年內。 

3.注意事項:近年來比利時治安狀況惡化，遭竊事件發生地點主要

集中於布魯塞爾、安特衛普及布魯日等大城市之旅館周邊、餐

廳、旅遊景點以及火車站、地鐵站、機場等人潮眾多之處，其

中尤以布魯塞爾火車南站(Gare de Midi)及中央車站(Gare 

Centrale)最為嚴重。歹徒多集體行動，以偷竊旅客隨身行李為

主，如：一人佯裝問路引開注意，另一人即趁機從旁下手；於

衣物上噴灑不明液體，另一人隨後佯裝提醒，再趁亂偷竊；利

用火車即將到站之際，於車廂經過國人座位時佯裝不慎掉落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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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或文件，俟國人轉身協助時，即趁機行竊；或於火車緩行進

站時，於窗外敲打車窗吸引注意，其同夥則趁亂下手等。除以

上慣見手法外，亦有遇假警察臨檢，或天色昏暗時直接行搶等

案例。建議參訓人員抵達比利時後，倘至人潮眾多處或遇不明

人士搭訕時，務必提高警覺，尤其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上下車

之際，更須小心。 

(三) 租屋 

    參訓期間除因工作任務需要，歐盟執委會不提供任何補助，亦

不代為安排住宿，一切生活所需由參訓者自理，2016 年歐盟人力

資源總署提供 3 個租屋網站，分別為：

1.www.bnb-brussels.be/en/index.html (Bed & Breakfast)；2. 

www.brusselsdestination.be/en/index.html；3. www.blbe.be : 

finding accommodation，提供參訓人員參考。布魯塞爾區幾個治安

不良地區包括北區的Schaarbeek與土耳其人聚集的St.Josse區，

西區的 Molenbeek 與 Anderlecht 區及南區的 Brussels Midi-Zuid

區域，建議避免於上述區域租屋。 

(四) 生活 

    比利時物價約為臺灣的兩倍，常見的連鎖超市有 Carrefour、

Delhaize、Colruyt 及 Lidl 等，租屋時亦可考量周圍是否有步行可

達的超市。比利時著名的特產為薯條、啤酒、鬆餅、淡菜與巧克力，

有機會可以多嘗試。 

http://www.brusselsdestination.be/en/index.html

